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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TO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09）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佈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

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之比較數字如

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42,813 48,428
銷售成本 (36,597) (38,892)

毛利 6,216 9,536
其他收益 3 3,683 431
銷售開支 (1,924) (2,911)
行政開支 (16,745) (19,413)
商譽之減值 — (5,524)
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 (583) (4,68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4,74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1,320) (33,245)

經營虧損 (10,673) (60,556)
融資成本 (48) (149)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收益 (329) 1,098

除稅前虧損 (11,050) (59,607)
稅項 4 — (20,003)

本年度虧損 (11,050) (79,610)

應佔：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1,050) (79,610)

股息 5 — —

本年度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之每股虧損
基本 8 0.034港元 0.249港元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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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94 12,103
租賃土地 720 5,75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 2,695

5,314 20,555

流動資產
存貨 3,656 8,951
應收貿易賬款 6 5,613 5,39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835 4,03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757 2,488

17,861 20,869

資產總值 23,175 41,424

權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資本及儲備
股本 3,840 3,200
儲備 (3,895) 51

(55) 3,251

非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借貸，已抵押 — 5,689
遞延稅項負債 167 167

167 5,856

流動負債
帶息銀行借貸，已抵押 — 261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7 3,066 3,345
應付董事款項 — 8,261
應付稅項 19,997 20,450

23,063 32,317

總負債 23,230 38,173

總權益及負債 23,175 41,424

流動負債淨值 (5,202) (11,44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12 9,107

（負債）／資產淨值 (55)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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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1. 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按歷史成本法編製，並按以公平

值列賬之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估作出修訂。綜合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

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財務報表需要使用若干重要會計估計，管理層亦須於應用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時行使其判斷。涉及大量判斷或複雜性之範疇，或假設及估計對綜合財務報表而言屬重大之範

疇。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11,05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9,610,000

港元），而於該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較其流動資產高出約5,202,000港元（二零零六年：11,448,000

港元）。儘管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處於不利財務狀況，惟董事經考慮下列本集團之未

來流動資金後，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此等財務報表：

(i)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訂立一項包銷協議，以按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一股發售

股份之基準，透過公開發售按每股發售股份0.20港元之價格發行192,000,000股發售股份，集資

約38,400,000港元（未計開支）。公開發售已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完成；

(ii)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本公司訂立一項配售協議，按每股0.57港元之價格發行115,200,000

股配售股份，集資約65,700,000港元（未計開支），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完成；及

(iii)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委任配售代理為

唯一及獨家配售代理，以按全數包銷基準安排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認購最多138,240,000份認股

權證，發行價為每份認股權證0.10港元。發行認股權證已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13,200,000港元。

2. 採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採用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多項新訂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之修訂及詮釋（於下文統稱為「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會計期間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及財務狀況之

編製及呈列方式並無構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調整。



— 4 —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以下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尚未生效且並無於此等綜合財務報

表採納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詮釋」）。本集團已考慮以下新準則、修訂及詮釋，惟不預期此等

新準則、修訂及詮釋將對本集團之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資本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經營分類 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範圍 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重估附帶衍生工具 4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5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  集團庫存及股份交易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2號 服務專營權安排 7

1. 於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7.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以下各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服飾採購服務 982 4,524
服飾貿易 41,831 43,904

42,813 48,428

其他收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4 240
已收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 191
撥回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撥備 3,659 —

3,683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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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資料

分類為本集團性質獨特之部份，即從事提供產品或服務（業務分類），或於特定之經濟環境提供產品

或服務（地區分類），須承受之風險及回報與其他分類不同。

根據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制度，本集團選擇業務分類為主要呈報基準，原因為此更能確切反映本

集團之經營及財務決策情況。

在決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類時，收入及業績是以客戶之地區位置分類，而資產則以資產之地區位置分

類。

業務分類

下表提供按業務性質分類之本集團收益、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之分析：

服飾採購服務 服飾貿易服務 銷售支援服務 綜合總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982 4,524 41,831 43,904 — — 42,813 48,428

分類業績 (2,773) (3,252) (3,457) (14,236) — — (6,230) (17,488)

其他收益 24 431

未分配開支 (4,467) (43,499)

經營虧損 (10,673) (60,556)

出售附屬公司之

（虧損）／收益 (329) 1,098

融資成本 (48) (149)

除稅前虧損 (11,050) (59,607)

稅項 — (20,003)

本年度虧損 (11,050) (79,610)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日常業務虧損 (11,050) (7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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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採購服務 服飾貿易服務 銷售支援服務 綜合總計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類資產 5,525 3,654 13,656 25,524 — 52 19,181 29,230

未分配資產 3,994 12,194

資產總值 23,175 41,424

負債

分類負債 269 2,821 894 9,317 19,918 — 21,081 12,138

未分配負債 2,149 26,035

負債總額 23,230 38,173

其他分類資料：

資本開支 — — 260 439 — — 260 439

未分配資本開支 26 284

286 723

折舊及攤銷 365 722 676 1,824 — 426 1,041 2,972

未分配折舊及攤銷 635 659

1,676 3,63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減值虧損 909 — — — — 169 909 169

其他非現金開支 583 3,595 — 11,241 — 169 583 15,005

未分配其他非現金開支 1,320 43,514

1,903 5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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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

分類收入 分類業績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291 13,202 (2,574) (4,653)
俄羅斯 — 1,052 — (253)
南韓 — 1,545 — (1,541)
巴拿馬 — 1,006 — (562)
美國 — 1,421 — (1,428)
中國 19,290 8,954 (937) (1,062)
澳門 20,232 21,248 (2,719) (7,989)

42,813 48,428 (6,230) (17,488)

分類資產 分類負債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6,272 31,692 21,316 29,995
澳門 6,903 9,732 1,914 8,178

23,175 41,424 23,230 38,173

4. 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年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零六年：20,000,000港元），故並無按稅率

17.5%（二零零六年：17.5%）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自綜合損益表扣除之稅項指：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香港
本年度支出 — 85
稅項負債之估計應課稅額撥備 — 19,918

 即期  ─  其他地方
 本年度支出 — —
 去年超額撥備 — —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 20,003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香港稅務局（「稅務局」）向一家附屬公司就其於一九九八／

一九九九、一九九九／二零零零、二零零零／二零零一、二零零一／二零零二、二零零二／二零零

三及二零零三／二零零四之課稅年度之非源自香港收入之非課稅申報之稅務負債發出合共約

19,918,000港元之若干估計應課稅額（「估計應課稅額」）。有關附屬公司已正式就估計應課稅額向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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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發出反對，而有關附屬公司仍在回應稅務局之查詢。本公司董事認為，由於估計應課稅額之反

對結果難料，故須就估計應課稅額之稅項負債作全數撥備。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稅務局並無向本公司之附屬公司發出進一步估計應課稅額。

5.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任何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6.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

本集團授予其客戶之信貸期一般為0至60天（二零零六年：0至60天）。下文為應收貿易賬款於結算日

之賬齡分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天內 4,291 3,586
31天至60天 1,636 1,806
61天至一年 1,295 4,685

7,222 10,077

減：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撥備 (1,609) (4,685)

5,613 5,392

附註： 應收貿易賬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7.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

90天內 727 1,628
91天至180天內 190 727

917 2,355
於30天內到期或於按要求
償還之應計開支 2,149 990

3,066 3,345

附註：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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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年內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虧損約11,05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79,610,000港元）

及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約329,468,493股（二零零六年：320,00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潛在股份，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9. 結算日後事項

(i) 於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本公司訂立包銷協議，透過按每持有兩股股份獲發一股發售股

份之基準，以公開發售之方式按每股發售股份0.20港元之價格發行192,000,000股發售股份，集

資約38,400,000港元（未計開支）；

(ii)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日，本公司訂立配售協議，透過按每股0.57港元之價格發行115,200,000

股配售股份，集資約65,600,000港元（未計開支），並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完成；

(iii) 於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David Sullivan先生、David Gold先生、Ralph Gold先

生、Karren Brady女士及Roger Bannister先生（統稱「賣方」）訂立約束性諒解備忘錄，據此，賣

方向本公司授出向其或其代名人購買於Birmingham City Plc.已發行股本合共29.90%之權利，

價格總額約為233,220,000港元。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六日，收購Birmingham City Plc.已發行

股本29.90%之交易已經完成；及

(iv) 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三日，本公司與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本公司委任配售代理為

唯一及獨家配售代理，以按全數包銷基準安排不少於六名承配人認購最多138,240,000份認股

權證，發行價為每份認股權證0.10港元。發行認股權證已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13,200,000港元。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約42,800,000港元，較去

年約48,400,000港元下跌約12%。下跌主要由於年內本集團之業務核心由服飾採購業務轉

至服飾貿易業務所致。於本年度，服飾採購業務佔本集團之總營業額約2.3%，而去年則

佔約9.3%。有關轉變之目的為盡量減低服飾採購業務所帶來之進一步虧損。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毛利率約為14.5%，而去年則約為19.7%。毛利率下降主要歸咎

於年內價格競爭激烈，加上香港及澳門兩地市場對質素之要求愈高，令本集團服飾貿易

業務之銷售成本亦隨之增加。



— 10 —

鑑於本集團服飾貿易業務之銷售成本增升，本集團於年內實施多項補救措施以圖更有效

控制其經營成本。尤其，本集團設立信貸及存貨控制隊伍，緊密監察未償還債項及存貨

水平。因此，回顧年度內之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虧損及過時存貨撥備得以大幅減少。

透過實施該等補救措施，經營及行政開支均成功受控，在年內取得改善，而本集團於本

年度之虧損淨額得以由去年約79,600,000港元收窄至本年度約11,100,000港元。因此，本公

司股東應佔每股虧損由去年之0.249港元改善至本年度之0.034港元。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大部分收益均來自中國、香港及澳門市場，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

45%、7.7%及47.3%。

業務回顧

分部經營表現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從事(i)服飾採購、(ii)服飾貿易及(iii)提供銷售支援服務。此三項業務

所產生營業額分別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3%、97.7%及0%（二零零六年︰9.3%、90.3%及
0%）。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收縮服飾採購及銷售支援業務，進一步專注服飾貿易業務。

各業務營運之回顧詳情討論如下︰

服飾採購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服飾採購業務所產生營業額約為 1,000,000港元，較去年約

4,500,000港元下跌約78%。本集團亦於本年度自服飾採購業務錄得虧損約2,800,000港元。

隨著香港與澳門兩地經濟環境日趨蓬勃，香港及澳門市場之顧客消費力亦於回顧年度內

顯著上升。市場環境轉旺吸引當地競爭者投入服飾採購市場，導致服飾產品之價格與質

素競爭轉劇，因而令本集團服飾採購業務之利潤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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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經營服飾採購業務之利潤低微，又需投入大量資源例如銷售隊伍及其他經營成本等，

故此本集團決定收縮服飾採購業務以避免進一步虧損。因此，來自本集團服飾採購業務

之營業額較去年大幅減少。本集團將密切監察香港及澳門兩地之市場狀況，並將於未來

在競爭轉劇之負面影響消退時重新投放更多資源至服飾採購業務方面。

銷售支援服務

於回顧年度內，銷售支援服務業務年內仍然並不活躍，因此並無來自提供銷售支援服務

之營業額。於出口美國紡織品之配額制度被取消後，本集團之銷售支援服務缺乏客戶需

求。本集團現正考慮透過為客戶提供針對產品出口至美國及其他國家之其他額外增值服

務，重整銷售支援服務業務。

服飾貿易

服飾貿易業務為本集團之核心業務，包括於中國、香港及澳門從事服飾產品批發及零售。

於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服飾貿易業務之營業額約達41,800,000港元，

較去年減少約5%，主要是由於香港零售店於回顧年度內結業所致。背後原因乃由於租約

期滿，而預期續約將涉及租金大幅增加。經考慮香港零售部之成本預算後，本集團決定

關閉於香港之零售店。本集團將密切監察香港之市場狀況，並尋求其他位於香港之合適

地點，恢復香港之零售部。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之服飾貿易業務錄得虧損約3,500,000港元，主要是由於服飾產品

成本上漲，以及薪金及津貼大幅增加所致。然而，約3,500,000港元之虧損已較去年之約

14,200,000港元有所改善。出現改善之原因主要是應收貿易賬款之減值及過時存貨撥備由

於存貨控制改善及追回未償還債項而獲得大幅減少。

未來業務前景及計劃

鑑於港澳兩地經濟增長強勁，預期顧客之購買力將於未來數年出現上升。儘管本集團之

服飾採購業務及服飾貿易業務面對當地競爭對手之重重挑戰，惟本集團將採取各種所需

行動，透過整頓成本結構、為未來涉足高利潤服飾產品貿易業務而制定新業務計劃開拓

收益，克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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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專注於本集團之服飾貿易業務外，本集團將於未來實施新業務策略擴展本集團之業務

模式。於二零零七年七月，本集團已完成收購於Birmingham City Plc.之 29.9%股權，

Birmingham City Plc.為著名足球會，參與英國超級聯賽等頂級賽事。於收購後，本集團

將在未來為Birmingham Football Club供應及採購服飾、配飾及相關產品而受惠。此外，

本公司已委任前英國國際足球員Steven McManaman先生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McManaman
先生曾效力歐洲兩大球會利物浦及皇家馬德里，在足球會管理及持續發展方面累積豐富

經驗。加上彼於足球界之深厚認識，本集團深信新購入之聯營公司Birmingham City Plc.
將於未來為本集團及其股東帶來正面回報。

此外，除收購Birmingham City Plc.之29.9%股權外，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及物色投資機會，

豐富本集團之投資組合，力求透過本身增長提高股東價值。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派發末期股息（二零零六年：無）。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本公司獲提出令狀，申索付還代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支

付之開支約3,000,000港元。本公司並不知悉該等指稱之款項，並已委託律師處理此事。

董事會認為申索並無理由支持，且缺乏充分理據。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

然負債。

資本架構

本集團致力維持強健穩固之財務狀況，務求一直保持具效益之資本結構。於二零零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23,2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41,400,000港元），包

括非流動資產約5,300,000港元（二零零六年：20,600,000港元）及流動資產約17,900,000港元

（二零零六年：20,9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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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債項總額約為23,000,000港元，比去年約38,200,000
港元減少36.5%，主要歸因於按揭貸款已於年內出售若干附屬公司時獲解除。除此以外，

本集團之債項架構並無重大變動，而本年度之債項總額與去年比較大致穩定。於二零零

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債項總額主要包括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約3,100,000
港元及應付稅項（包括即期及遞延稅項）約20,200,000港元。

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由去年之0.65好轉至本年度之0.78。速動比率亦由去

年之0.37改善至本年度之0.62。流動比率及速動比率兩者均有改善，主要由於本年度內現

金及銀行結餘增加及流動負債減少所致。本集團之債項維持於略低水平，而董事亦認為

本集團具備充裕現金流量償還一切到期債項。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股東虧絀為 55,000港元，較去年約 3,300,000港元減少

101.7%。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擬管理其現金及銀行結餘，並維持高水平之流動資金，以確保本集團準備隨時把

握業務增長之商機。本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6,800,000
港元，較去年之約2,500,000港元上升1.7倍。經考慮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強健現

金狀況及於結算日後進行之公開發售及現金配售等多項集資活動，董事認為本集團維持

良好之流動資金狀況並有能力償還一切到期債項。

本集團一般以自其業務而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應付其業務及債項所需。於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未償還銀行借貸（二零零六年：就租賃土地及樓宇而作出之

按揭貸款5,900,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3,000,000港元，乃指稱申索付還其前高級管理人員代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支付之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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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及相關對沖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絕大部份貨幣資產均為現金及銀行結餘及應收貿易

賬款，並以港元及人民幣為單位。由於年內港元兌人民幣之匯率被認為相對穩定，故本

集團之外匯風險極低。此外，本集團並無任何以貨幣借貸及其他對沖工具對沖之外幣投

資。本集團將密切注視外匯風險並於有需要時安排對沖信貸。

本集團資產之質押及抵押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資產已抵押作為任何未償還借貸之抵押物（二零

零六年︰約9,200,000港元之租賃土地及樓宇已質押作為按揭貸款之抵押物）。

人力資源

於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聘用32名僱員。本集團之僱員薪酬政策及待遇會

定期檢討並由執行董事及本集團之薪酬委員會批准。除公積金計劃外，僱員亦可能因應

其個別表現評估而獲得醫療保險計劃、酌情花紅及購股權。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招聘

僱員並無遇到任何問題。本集團內各公司概無於年內出現任何勞資糾紛，而本公司董事

認為本集團維持極佳勞資關係。

企業管治

董事會相信良好企業管治對改善本集團效率與表現以及保障股東權益至為重要。於截至

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應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原則，並遵守守則之一切

適用守則條文，惟以下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於

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並無任何行政總裁。執行董事共同督導

本集團之策略性發展，監督及控制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日常運作。

根據守則條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然而，所有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而彼等須根據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及重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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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於向本公司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已遵守本公司採納有

關董事及僱員進行證券交易之所需交易標準及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於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成立審

核委員會，以審閱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並提供監督。審核委員會由本公

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並提

供意見。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而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購買、贖回或出售

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於聯交所網頁上公佈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之年報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

(www.hkex.com.hk)「最新上市公司訊息」一欄及本公司之網站 (http://www.irasia.com/listco/
hk/grandtop/index.htm)「財務業績公佈」一欄可供覽閱。

承董事會命

泓鋒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許浩略

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楊家誠先生、許浩略先生、Steven McManaman先生、

李耀東先生、葉泳倫先生、王寶玲女士及蕭佩詩女士；非執行董事傅榮國先生，以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鄭健民先生、周漢平先生及葉文琪先生。


